
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提请情况公示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

全部、司法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暂予监外

执行工作的意见》（司发通〔2023〕24 号）要求,现对罪犯

杨新中提请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进行公示（自 2024 年 6 月 7

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止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对以上案件如有异议的，请在公示期间向通许县人民法

院刑事审判庭提出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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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地址：河南省通许县咸平大道通许县人民法院（邮

编：475400）

联系电话：0371-24935537

通许县人民法院

2024 年 6 月 7 日


